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民小學課後社團實施計畫 

一、依據：依「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推廣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倡導生活與教育結合，建立合作樂群精神。 

（三）寓教於樂從做中學，充實學生生活知能。 

三、承辦單位：教導處訓育組與家長會，學校成立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成員含家長代表參與）， 

              負責課後社團推動事宜（附件一）。 

四、辦理時間 

（一）上課日期：週一至週五，下午 15:40 至 17:00。 

（二）上課節次：各社團上課每週 1次，每次 2節課，每節 40 分鐘。 

序 時間 內容 

1 15:40-16:20 第 1 節 

2 16:20-17:00 第 2 節 

五、實施方式 

（一）利用學校現有之環境及設備由本校統籌辦理，課程設計以技藝、體育、休閒活動、才藝及

其他富有教育性之多元化藝能課程活動為主。（學校課業輔導課程除外） 

（二）相關作業時程依新北市教育局規範辦理。 

（三）社團人員及師資，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 

 (四) 承辦單位分為教導處訓育組與家長會。 

六、活動內容 

（一）學藝類社團：語文類、科學類等。 

（二）體育類社團：球類、田徑類、技擊類等。 

（三）才藝性社團：音樂類、表演團隊、視覺藝術類等。 

（四）其它類別社團。 

七、開班方式 

（一）由各單位或個人依專長檢附至校網課後社團專區，下載申請表後，繳交至教導處訓育組，

經審查小組依申請內容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由教導處統一公告簡章進行招生。 

（二）每班招生人數視該活動性質得以訂出人數申請招收，未達該組招生人數下限不開班，每班 1

位指導老師。 

八、辦理社團收費基準如下： 

（一）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經費得由參加學生平均分攤。 

（二）社團全學期所需經費以全期總節數乘以鐘點費再除以零點七計算之。 

（三）每位學生應收費用以全期所需經費除以總參加學生數計算之。 



（四）各社團教材及學習材料費由學校依實際需要定之，由參加學生均攤。 

（五）低收入戶學生且具該項潛能值得栽培者，學校得減免其收費。 

（六）社團招生人數未逾原定人數百分之二十，不予重新計算收費金額。 

    第一項學生收費基準依實際需要酌予增減時，應經委員會審議，惟增加收費不得逾百分之十，

並報教育局備查。採每月收費或一次收費方式辦理，並應開立收據。 

九、學校社團經費開支基準規定如下： 

  （一）鐘點費： 

     1、教師鐘點費占百分之七十為原則，核實支給。 

     2、現職教師或兼代課教師，每節以新臺幣 (以下同)四百元為上限。 

     3、社團聘請校外指導教師鐘點費，得依教師之學經歷或專業能力等級酌予提高，每節至多    

        不得超過八百元。 

     4、社團視需要得置助教一名至二名；助教鐘點費應以該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二分之一為支 

        給上限。 

  （二）行政費：行政費占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包含水電費（占行政費百分之二十，即所收費用百 

     分之六）、紙張、講義印刷費、材料費、加班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經費以代收代付方式，納 

     入學校公庫專款專用，其管理及支用應遵守學校會計相關法規。學校辦理社團費用不敷使 

       用時，以核發教師鐘點費為優先。教師授課鐘點費核實支付後，剩餘費用始得用於行政費 

    或其他相關費用之開支。 

 十、學生參加社團之退費基準如下： 

（一）開課前申請退費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二）開課後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二。 

（三）開課後逾全期三分之一，未逾全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一。 

（四）開課後逾全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學校如因故停課且未補課，應依上課天數比例辦理退費；學生請假天數不得申請退費。 

    第一項退費基準，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品者，應扣除材料費後發還成品。 

 

活動實施： 

（一）課後社團依活動性質得採混合年級方式編班，每班以不超過 30 人為原則，超出最高人數，

依師資及場地條件，得考量増班或依報名順序錄取足額學生，最低報名人數得由各社團考

量經費收支情形，決定是否開班並告知活動組。 

（二）學生學習安全及授課教師安全由申請人及授課教師負完全責任，必要時得辦理平安保險。 

（三）參加課後社團之學生由家長負責接送，任課教師應積極維護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掌握學

生出缺席狀況。 



（四）各社團應配合學校節慶及成果展演活動，並配合辦理社團招生宣傳。 

（五）社團活動時間如與學校作息及課程衝突或天侯不佳，得配合延期或暫停，並應由授課教師

及早通知學生和家長。 

（六）每次上課，授課教師應確實掌握學生動態，詳實記錄點名簿，完整填列教學日誌，學校得

不定期抽查相關記錄。 

十、活動場地：在不影響學校正常上課及學校活動的原則下，得運用學校禮堂、操場、普通教室等

場地與設施，並依「新北淡水區坪頂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繳交相關費用 

  十一、社團評鑑: 

   (一)每年期末感恩晚會時社團(體育類社團除外)應參與展演之成果。 

   (二)期末進行乙次教學品質問卷調查（如附件），對象為上課之學生及家長，做為瞭解教    

      學之實際情形與學習狀況之依據。 

 十二、獎勵：具教師身分者得依「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敘獎。 

  十三、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